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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购股权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快递”、“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殷投资”）、实际控制人陈德军和陈小英

的通知：德殷投资、实际控制人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投资人”）于近日签署《购股权协议》，《购股权协议》赋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上市公

司竞争对手除外）自 2019 年 12 月 28日起三年内（“行权期”）向德殷投资发出通知要求购买：

（1）上海德殷德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殷德润”）51%的股权；以及（2）上海恭

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恭之润”）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上市公

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的权利（“购股权”）。 

2、《购股权协议》仅授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购股权，但相关股权/股份交易并未实际

发生，且在行权期内，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是否行权及行权所涉及的德殷德润、恭之润、上市

公司的股权/股份比例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本次购股权的安排将使上市公司有机会优化自身股权结构，但购股权相关股权/股份交易

并未实际发生，《购股权协议》的签署不会对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

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购股权涉及的股权/股份转让交易的完成仍以相关先决条件被证明满足或被豁免为前提，

该等条件届时是否满足尚存在不确定性。 

5、如投资人行使购股权并完成相应股权/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更。 

6、本次购股权涉及的后续事宜，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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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 

一、交易背景及概述 

投资人目前持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德殷德润 49%的股权，考虑到投资人投资德殷德润、间

接入股上市公司后产生的业务协同效应，为充分挖掘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潜力，提高上市公司综合

竞争实力，投资人希望在未来适当时机购买德殷德润以及恭之润股权或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

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亦愿授予投资人未来购买相关股权/

股份的权利。 

目前上市公司所从事的快递行业正处于承前启后、竞争日趋激烈的关键发展阶段，信息化、

自动化、智能化变革正在重塑快递行业的业务形态和组织模式。投资人作为国内电商行业的龙头

企业，与上市公司产业契合度高、协同效应强；本次购股权安排将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帮助上市公司尽快完成主营业务的迭代升级，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让上市公司

与全体股东共享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9 年 7 月 31 日，德殷投资、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署《购股权协议》，协议约定：德殷

投资拟授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购买德殷德润 51%的股权，以及恭之润 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

时持有上市公司 16.1%的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的权利；在投资人

或其指定第三方行使全部购股权的情况下，购股权的总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9,981,736,357 元。 

二、购股权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德殷投资 

公司名称：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L102X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878 号 1 幢 2层 E区 212 室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9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1 月 9 日至 2025 年 11 月 8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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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陈德军 

身份证号：330122197006******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林荫新路 288 弄***号 

（三）陈小英 

身份证号：330122197608******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 205 号*单元***室 

（四）阿里巴巴 

公司名称：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6105852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成立日期：1999 年 9月 9日 

经营期限：1999 年 9月 9日至 2040 年 9月 8日 

法人代表：戴珊 

注册资本:512,233 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设计、制作、加工计算机网络产品并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翻译，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许

可证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殷德润持有上市公司 29.9%的股份，恭之润持有上市公司 16.1%的股份，

德殷德润和恭之润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6%的股份。阿里巴巴持有德殷德润 49%的股权，德殷投资持

有德殷德润 51%的股权、持有恭之润 100%的股权，德殷投资直接及通过德殷德润、恭之润间接合

计控制上市公司 53.76%的股份。陈德军和陈小英合计持有德殷投资 100%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三、《购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 

购股权协议由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投资人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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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股权相关安排 

1、购股权的范围 

各方同意，投资人有权自 2019 年 12 月 28 日起三年内（“行权期”）向德殷投资发出书面通

知要求购买：（1）德殷德润 51%的股权；以及（2）恭之润 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

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德殷德润 51%股权及恭之润 100%

股权合称“标的股权”。 

2、 购股权的行使 

投资人自身或其指定第三方（上市公司的竞争对手除外）有权在行权期内一次性或分批行使

全部或部分购股权。 

3、行权价格 

（1）受限于下述（2）、（3）及（4）项的调整，在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行使全部购股权

的情况下，购股权的总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9,981,736,357 元。若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批行使

购股权的，每次行权价格应按照拟购买的德殷德润及/或恭之润股权（或上市公司股份）占标的股

权（或标的股权对应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计算。 

（2）《购股权协议》签署后，若上市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股利分配，德殷德润及恭之润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股利分配归德殷德润及恭之润所有。未经投资人事先书面同意，德殷投资

及实际控制人应确保德殷德润及恭之润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若投资人同意德殷德润及/

或恭之润就其获得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则行权价格应扣除拟购买的德殷德润及/

或恭之润股权对应的已向德殷德润、恭之润股东发放的利润分配金额。 

（3）若《购股权协议》签署后至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行使购股权之前上市公司进行任何股

票形式的股利分配，则前述第（1）项约定的总行权价格保持不变。若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批

行使购股权的，每次行权价格应按照拟购买的德殷德润及/或恭之润股权（或上市公司股份）占标

的股权（或标的股权对应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计算。 

（4）在直接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下，若在《购股权协议》签署后至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

方行使购股权之前上市公司进行任何现金形式的股利分配，则行权价格应扣除拟购买的上市公司

股份对应的已发放的现金股利金额。同时，相关各方应确保行权遵守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

协议转让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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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投资人行使购股权涉及的股权/股份转让交易的交割应在《购股权协议》及投资人决定行权后、

各方根据《购股权协议》另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先决条件被证明满足或被豁免之后进

行，相关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已就行使购股权涉及的交易签署了令投资人满意的交易文件、

相关各方已就行使购股权涉及的交易履行完毕必要的审批、申报或通知程序，取得必要的同意和

批准、德殷德润及恭之润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已届满且依法不妨碍投资人行使购股权等。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购股权的安排将使上市公司有机会优化自身股权结构，帮助上市公司尽快完成主营业

务的迭代升级，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让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共享企业发展带来

的红利，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但鉴于《购股权协议》仅赋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特定的

购股权，相关股权/股份交易尚未实际发生，《购股权协议》的签署不会对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若投资人决定行使购股权，各方将视购股权行使的具体情况签署正式的股权/股份转让协

议；若各方完成该等股权/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更。 

五、风险提示 

1、《购股权协议》仅赋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特定的购股权，相关股权/股份交易并未实

际发生；且在行权期内，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是否行权及行权所涉及的德殷德润、恭之润、上

市公司的股权/股份比例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若投资人决定行使购股权，购股权涉及的股权/股份转让交易的完成仍以相关条件获得满

足或被豁免为前提，该等条件届时是否满足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向上市公司发送的书面通知。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